从事专业： 法学       
浙江省151人才工程第三层次培养人员
推荐人选情况登记表
姓     名：  周翠                            

单     位：  浙江大学                        
部     门：  光华法学院                      

浙江省151人才工程联席会议办公室
二○一三年制



填  表  说  明

一、此表填写者为申报省151人才工程第三层次培养人员候选人。

二、第二至第六项栏目内容起讫时间均为2008年1月至今。其中，获奖栏须填写县市级以上重要奖项，如市科技进步奖等；项目（基金）资助栏须填写县市级以上项目（基金）或重要横向项目；代表论文和著作栏填写最能代表本人贡献和水平的已发表论文、著作（教材）、译著等。

三、此表报送到省联席会议办公室的截止日期为2013年3月30日。


一、基本情况

	姓    名
	周翠
	性    别
	女
	出生年月
	1975. 10
	[image: image1.jpg]




	籍    贯
	河北正定
	政治面貌
	群众
	党政职务
	
	

	文化程度
	博士
	学    位
	博士
	专技职务
	副教授
	

	毕业时间
	2007年9月
	所学专业
	民事诉讼法
	从事专业
	民事诉讼法
	

	毕业学校
	德国海德堡大学法学院
	工作时间
	2008年10月

	工作单位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
	邮    编
	310008

	联系电话
	单位
	浙江大学
	手机
	15158099675
	E-mail
	czhou@zju.edu.cn

	
	住宅
	
	传真
	
	
	

	曾入选何种人才

工程及层次
	

	主要简历
	起始年月
	终止年月
	在何单位
	从事何工作
	备  注

	
	2008年10月

2010年11月
2002年9月

2001年10月

1997年9月

1992年9月
	迄今

2012年11月
2007年9月

2002年9月

2000年7月

1997年7月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

德国弗莱堡大学法学院；

德国海德堡大学法学院；

德国图宾根大学法学院；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同济大学测量工程系；
	副教授；
博士后研究；
法学博士；
LL.M.学位；
法学硕士；

工程学士；
	德国洪堡基金会博士后研究奖；
博士期间获德国艾伯特基金会奖学金；

	学术组织任职情况
	学术组织名称
	所任职务
	备  注

	
	2012年
	迄今
	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
	理事
	



二、获奖情况
	获奖名称
	获奖项目名称
	奖励级别
	等级
	排名
	获奖时间

	
	
	
	
	
	


注：奖励级别分“国家级”、“省部级”、“市地级”及“县市级”；等级指“一等奖”、“二等奖”及“三等奖”。县市级奖项限4项。

三、获项目（基金）资助情况
	项目（基金）名称
	项目（基金）

来源
	项目（基金）级别
	金额
（万元）
	起始
年度
	终止
年度
	排名

	1. 医疗诉讼中的证明责任研究；
2. 民事保全程序比较研究；
3. 紫金计划；

	教育部
浙江省钱江人才计划
浙江大学
	部级（青年项目）
省级

校级
	7万
5万

5万
	2011
2009

2010
	2013
2011

2013
	1/3
1/3
1/1


注：项目来源指“发改委项目”、“科技厅项目”、“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等；项目级别分“国家级”、“省部级”、“市地级”及“县市级”。县市级项目及排名第4以后项目限4项。

四、代表论文
	论文题目
	刊物名称
	期刊号
	发表时间
	论文类别
	索引情况
	影响因子
	被引次数

	1. 全球化背景中现代民事诉讼法改革的方向与路径；
2. 现代民事诉讼义务体系的构建；
3. Recent Developments in Litigation Involv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China；
4. 调解在德国的兴起与发展——兼评我国的人民调解与委托调解；
5. 辩论原则下的法官实质指挥诉讼与收集证据的义务（第二作者）
6. 电子督促程序：价值取向与制度设计；
7. 简易程序、小额诉讼程序与民事一审程序的繁简分层；
8. 《侵权责任法》体系下的证明责任倒置与减轻规范；
9. 两岸民事判决的认可与执行问题研究（第二作者）
10. Neue Rechtsprechung gegen unlauteren Wettbewerb und Markenpiraterie in der VR China;
11. Neue Entwicklungen im Recht der Schiedsgerichtsbarkeit und der Schiedskommissionen in der VR China;
12. 中国与德国民事司法的比较分析；
13. Die jüngste Reform der chinesischen Zivilprozessordnung；
14. 当事人主导与法官权限（译文）；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法学家》
IIC
《北大法律评论》
《现代法学》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
《月旦民商法杂志》
《中外法学》
《法学研究》
GRUR Int.2009
RIW
《法律科学》
ZZP Int. 12
《清华法学》

	2012/4；
2012/3
2012/1
第13卷第1辑

2011/4
2011/8
2011.3

2010/5
2010/3
2009/3

2008/5

2008/05
12

2011/2

	2012.08
2012.07
2012.01

2012.01
2011.08
2011.08
2011.03
2010.10

2010.06
2009.06
2008.10

2008.10
2008.01

2011.02

	CSSCI
核心期刊
SSCI（英文期刊）
重点期刊
核心期刊
权威期刊
台湾期刊
一级期刊
权威期刊
德文期刊

德文期刊

核心期刊
德文期刊

核心期刊

	CSSCI
CSSCI
SSCI

CSSCI
CSSCI
CSSCI
CSSCI

CSSCI

CSSCI

CSSCI
	
	


注：类别指国内外期刊、国际会议等；索引指SCI、EI、ISTP、ISR等；论文限15篇，在业内公认的国内外顶尖刊物所发表论文不限篇数。论文除第一作者及通讯作者外，不计分。

五、代表著作
	著  作  题  目
	出 版 社
	出版时间
	书    号
	类别
	排名

	1. Einstweiliger Rechtsschutz in China und im Europäischen Justizraum
2. 德国民事诉讼法基础教程
3. 德国民事诉讼法
	NOMOS Verlag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法律出版社
	2008
2005

2003
	978-3-8329-3185-8
7-5620-2707-2/D.2667

7-5036-4352-8
	著作
译著

译著
	1/1
1/1

1/1


注：类别指教材，专著，译著。

六、专利情况
	专利名称
	专利

类别
	批准

时间
	申请

地区
	是否

授权
	是否通过

实质性审查
	排名

	
	
	
	
	
	
	


注：专利类别指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软件著作权等。发明专利不限数量，实用新型及外观设计专利均限10项。

七、学术技术工作情况（包括拟开展的重要科研项目或研究领域、年度学术计划、参加或拟参加的国内外培训、重要学术交流活动等，限1000字）

	申请人未来三年即将对临时救济制度展开研究，研究领域涉及知识产权、反家暴等领域，并尤其对临时程序的功能承担、临时救济体系的构建、临时措施的分类与要件设定、临时程序与主程序的关系、临时程序的具体设计等专题进行详细研究。为了转化TRIPS第50条，我国自2001年起在知识产权法律中确立了有关诉前禁令和诉前证据保全的规定，但程序设计简单粗疏，再加之受限于诉讼收费制度的制约，临时措施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率较低。根据《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2009）》的统计，全国地方各级法院（不含最高人民法院）全年新收和审结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分别为30626和30509件，但受理与知识产权有关的诉前临时禁令申请仅59件、诉前证据保全申请仅237件、诉前财产保全申请仅56件。我国《民事诉讼法》在2012年8月31日修订之后增设了行为保全和诉前证据保全的规定（第81条第二款、第100条）。
故而，如何进一步具体阐释这些规定在知识产权领域内的适用，并充分发挥我国临时救济措施的功能，成为申请人未来几年的研究重点，以期为立法乃至司法解释提供比较法研究资料与思路。此外，完善临时救济的体系，也可为家事领域、反暴力领域内的临时措施的规制提供理论基础。《反家暴法》已经列入年度立法计划，未来在此领域内增加临时救济措施确有必要。
在研究过程中，申请人将对司法实践情况进行详尽的实证调查研究，并对相关案例进行评析，这也可为未来法官适用法律与司法实践提供了参考。与此相联系，申请人还将对证据保全、证明妨碍等问题将进行详细的研究，这尤其对医疗诉讼具有重要意义。此外，申请人还拟对法院内调解、人民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程序等代纠纷解决机制进行研究，以期对代替纠纷解决机制在医疗诉讼、知识产权诉讼等专业诉讼中的作用进行进一步探讨。
除了进行实证调查之外，申请人为了获取最新的比较法资料，还拟在欧洲进行三月至六个月的比较研究，并参加相关的国际研讨会。


八、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及取得的经济社会效益（限800字）

	申请人的研究将会为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防止家庭暴力以及通过调解方式解决医患矛盾提供路径与方向。长期以来，保护知识产权已经成为我国立法与司法实践的重点。过去十年间，最高人民法院在知识产权领域大约制定了三十件司法解释，对相关法律进行了补充与解释；国务院于2008年6月5日也发布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此后，最高法院每年都发布《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年度报告》以及《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对典型案例和统计数据进行公布与总结。新的判例发展在共同诉讼、证据保全、诉前禁令等方面虽然带来了改善，但是这种改进尚欠坚实的理论支撑，而且存在一定的弊端。申请人的课题研究，将会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领域内的临时保护，并为我国维持与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贡献力量。

反家暴在过去几年也成为各省市制定地方行政规范的重点。以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2008年3月编写的《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为基础，陕西、重庆等地自2010年7月起开始制订行政规范或法院规范文件对人身安全保护令予以规制。2011年1月1日，《浙江省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条例》也正式生效。但是，人身安全保护令究竟属于何种民事救济手段，发布该裁定的程序当如何设计？由此引申开去，家事诉讼中的临时救济体系未来应当如何构建，都还亟需探讨与研究。申请人在此领域内进行的研究，将会为《反家暴法》制定以及我国进一步防止家庭暴力提供对策与规范基础。
医患矛盾长期以来都是我国突出的社会矛盾。人民调解委员会目前仅在简单的案件中发挥作用，未来是否可在专业纠纷中发挥重要作用，也成为亟需探讨的命题。我国过去两年关于医疗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实践显示，人民调解也正在向着专业化方向有所发展：医疗人民调解委员会也吸纳离退休医学专家、法官、检察官，以及律师、公证员、法律工作者等专业人士加入。可以预见，人民调解未来可在小额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以及医疗机构违反说明义务（《侵权责任法》第55条）的案件争议中发挥较大作用。这也将为人民调解的进一步专业化乃至设立专业调解员积累有益经验。申请人在此方面进行研究，将会对于医疗诉讼领域内的纠纷解决的发展方向与具体设计提供思路。



	公  示  情  况

	根据浙江省151人才工程联席会议办公室部署文件要求，我单位已对申报人员所填报的申报内容，在单位内部进行全信息公示。公示结果无问题。
                                                                  单位盖章
2013年   月   日

	单  位  意  见

	同意推荐。
盖  章
2013年3月 12 日

	主管厅、局（地、市、区、县）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专家评审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联席会议审批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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